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1404992025CCS00737
二、项目名称：长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圣鑫园市民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深圳市星博悦科创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象角塘东四巷4号301
被投诉人1：长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地址：长治市英雄中路87号

被投诉人2：长治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治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太行西街40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长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圣鑫园市民服务中心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项目编号：1404992025CCS00737)的质疑答复不满，向本机关提起投诉。  

投诉事项为：1.未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导致符合性审查不通过，属于评审委员会认定事实不清。2.评审委员会未履行审慎评审义务。3.评审错误影响采购结果的公正性。4.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履行现场监督职责，应承担相应管理责任。5.质疑答复函内容空洞、程序违规，未依法履行答复义务。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认定投诉事项4、5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认定投诉事项1、2、3成立。鉴于政府采购合同尚未履行，责令撤销合同，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长治市财政局

                                      2026年3月11日
